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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省 水 利 厅
   晋水议函〔2025〕第2号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072号建议的答复

李保德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农村工作的问题和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根据2018年底机构改革和三定方案职能划分，水利部门负责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建设管理和运行工作，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大中小型灌区的末级渠系项目建设管理运行工作。高标准农田项目整体划归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水利部门配合农业农村部门，优先将大中型灌区覆盖范围内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一、全省灌区建设改造情况
近年来，水利部门按照职责划分，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实施了一系列灌区建设改造项目。
一是持续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现代化）骨干工程改造。“十四五”期间，我省有46处大中型灌区被列入全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实施项目。从2023年开始，我省结合增发国债项目、全省新增恢复300万亩水浇地工程建设，对一系列大中型灌区实施续建配套与节水（现代化）改造，并协同农业农村部门同步配套高标准农田建设。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省的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2019年的0.546提升到2024年的0.578，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预计到2030年，我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将达到0.6。
二是持续加强前期谋划工作，增加项目储备深度。目前，我厅正按照国家发改委、水利部的要求，组织各市水利部门积极做好“十五五”期间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现代化）改造项目储备工作，力争更多项目入围全国“两重”项目实施范畴。朔州市和应县所辖的大中型灌区要切实加强前期工作，力争所有具备改造条件的灌区全部纳入项目储备库中。
三是协调发改、财政、农业部门持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省大中型灌区四项管理机制基本建立（包括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精准补贴与节水奖励机制、工程管护机制和用水管理机制），灌区管理职责分工明确，改革效果显著，为灌区不断提升管护能力和水平奠定了坚实的保障。截至目前，全省166处大中型灌区，具备改革条件的153处全部建立了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完成了成本监审（调查）和水价调整，其中，110处实行了分类水价，105处实行了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对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调整了执行水价的灌区、针对粮食作物在定额内用水还给予了精准补贴，对省级及以上的节水型灌区实施了节水奖励。
四是多渠道筹措资金，落实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政策。2023年11月，我省还出台了《山西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是全国出台的首个奖补办法。《办法》明确：对完成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即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以来完成运行维护成本监审并调整了执行水价）的大中型灌区，对粮食作物实施优惠水价后形成的运行维护成本缺口在定额内用水给予精准补贴。
二、近年来省级支持应县情况
近几年，应县先后实施了大小石峪灌区节水综合改造工程、薛家营灌区节水综合改造（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浑河灌区恢复灌溉面积工程、桑干河灌区节水综合改造工程等多项灌区工程，总投资4.4亿元，进一步提升了应县大中型灌区骨干渠系完好率和灌溉服务水平。2023年底，朔州市大中型灌区在全省率先完成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工作。2024年，我省服务应县的桑干河灌区、薛家营灌区共获得省级财政精准补贴140万元。
三、下一步计划
我厅将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财政支持，全力配合农业农村部门支持应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不断提升灌区管理水平。同时我厅将督促指导市县在灌区建设方面落实主体责任，按照规定落实本级配套资金，确保灌区发挥效益。
忠心感谢您的建议，希望您继续关注和支持水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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